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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題：改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的建議 

2016 年 11月 9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葉劉淑儀議員的提問和署

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答覆： 

 

問題：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下稱「證監會」）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下稱「聯交所」）於本年六月，就建議改善聯交所的上市監管決

策及管治架構發出聯合諮詢文件。部分金融服務業人士對諮詢文件所提建

議反應強烈。他們認為現行架構在近三十年來一直運作良好，而建議新增

的上市監管委員會及上市政策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均不足 10 人，但其決定

卻可凌駕具廣泛代表性的現行上市委員會，有削弱後者上市審批權之嫌。

香港金融發展局近日亦表示，有關建議根本不能達至諮詢文件所載目標。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諮詢文件所提建議的目標包括創立一個更具效率的決策架構，

以解決各種監管問題（包括股價操縱、企業管治缺失、披露問題及其他損

害公眾投資者利益的失當行為），政府是否知悉由二零一一年至本年九月

期間，證監會每年就有關問題進行調查及提出檢控的個案宗數分別為何，

以及有關的定罪個案數目，並按監管問題以表列出分項數字，以及受查公

司數目佔上市公司總數的百分比； 

 

（二）鑑於證監會行政總裁曾表示，是次諮詢並無後備方案，當局將如何

處理有關建議不獲業界接納的情況；當局有否評估有關建議有否違反當局

自一九八八年起採納《戴維森報告》所載，以市場參與者為本的監管原則；

政府會否要求證監會修訂有關建議，以取得更多的業內人士支持；如會，

詳情為何；及 

 

（三）鑑於有業內人士表示，諮詢文件所提建議在落實後會增加上市成本

和時間，影響行業發展及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政府是否知悉現時完成首次

公開招股整個流程一般所需時間；香港的上市申請審批時間與其他的主要

證券市場的相關時間如何比較；鑑於香港去年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全球

第一，政府有否評估落實有關建議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的影

響；如有評估，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正如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指出，面對龐

大而複雜的證券市場，我們須不斷檢視有關規管制度、精簡程序、提升市

場效率和質素，鞏固香港作為首選集資中心的地位。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下稱「證監會」）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下稱「香港交

易所」）的「建議改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聯合諮詢，就是旨在令

上市監管架構和流程更能應對市場迅速的發展。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我回覆如下： 

 

（一）由二零一一年至本年九月期間，證監會就企業管治缺失及披露問

題、內幕交易及市場操縱展開調查的數目，以及牽涉的公司數目佔上市公

司總數的百分比見附件。大多數此類案件都會由證監會在市場失當行為審

裁處尋求非刑事的判決，或在原訟法庭進行民事訴訟，而並非以刑事檢控

為終點。證監會一向透過不同類型的監管行動，打擊違規行為，全方位地

去提升香港的市場質素。相關數字亦載於附件的表二供參考。 

 

（二）證監會早前已澄清，該會行政總裁表示是次諮詢並無「Plan B」，

意即這是真誠的諮詢，並無後備或替代方案，而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會繼

續持開放的態度，聆聽市場的意見。 

 

  諮詢進行至今，各持份者就諮詢建議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政府樂

見業界的踴躍反應。事實上，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已把諮詢的回應期限延

長兩個月至今年十一月十八日結束，令諮詢期長達五個月，讓各界人士有

更多時間提交意見。 

 

  問題提及，諮詢建議有否違反一九八八年《戴維森報告》所載，以市

場參與者為本的監管原則。自《戴維森報告》發表至今，香港上市市場在

規模及複雜程度已發生了巨大演變，而且在該報告發表時，香港聯合交易

所（下稱「聯交所」）尚未實施股份化甚至上市，故此有需要為應對現今

的市場環境設置一套切合時宜的審批流程及模式。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的

諮詢文件建議聯交所增設兩個委員會處理有關上市的重要政策及決策事

宜，同時建議絕大多數首次上市申請仍由上市委員會審批，而證監會不再

常規性地就新申請人提交的法定存檔另行發表意見，有關的審批工作仍會

主要依賴市場參與者（即上市委員會）代表進行。因此，有關建議並沒有



偏離以市場參與者為本的監管原則。 

 

（三）根據香港交易所提供的資料，就上市申請日至上市委員會就上市申

請進行聆訊之間的審批工作，在二零一五年，聯交所在 180個曆日內完成

約九成上市申請的審批工作，當中大部分在 120個曆日內完成。這與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處理上市申請的審批工作表現相若。至於英國金融市場行

為監管局，則沒有公開審批上市申請所需時間的資料。 

 

  就是次諮詢建議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的影響方面，我重

申諮詢文件旨在引進更多一站式處理，讓證監會及聯交所有更集中的平

台，更早處理對市場質素、競爭力及發展重要的政策及決策。同時，諮詢

文件亦希望簡化上市申請程序，包括建議證監會不再常規性地就新申請人

提交的法定存檔另行發表意見，令審批流程更有效率，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正如我在第（二）部分的答覆中指出，證監會及香港

交易所會繼續持開放的態度，聆聽市場的意見。 

 

 

完 


